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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
 
2014 年 6 月 13 日  

 
 
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 
總目 708－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 
運輸 署  
新分目「更換大埔及北區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」  
 
 

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32 ,200 ,000 元的新承擔額，
用以更換大埔及北區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。  

 
 
問題  
 
 大埔及北區現有區域交通控制系統的使用年限即將屆滿。  
 
 
建議  

 
2 .  運輸署署長建議更換大埔及北區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，估計所需

費用為 32 ,200 ,000 元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  
 
 
理由  
 
3 .  交通燈號的可靠運作，對於維持交通暢順及確保駕駛者和行人安

全很重要。為維持大埔及北區的交通暢順便捷，我們必須有一個可靠、

具成效和有效率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，以控制裝有交通燈的路口 (下稱
「燈控路口」 )。現有的大埔及北區區域交通控制系統，由 1 台中央控
制電腦和 131 個路旁交通燈控制器組成，用以控制 139 個路口。該系
統自 2 0 0 5 年全面啟用至今，日夜運作，其使用年限 (約 1 0 至 1 5 年 )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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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屆滿。到了 2018 年，大部分設備已持續運作約 13 至 15 年。根據過
去 3 年的運作和維修保養記錄，相關設備的故障 1率有上升趨勢。考慮

到準備和落實更換計劃所需的時間，現在須展開預備工作。  
 
4 .  由於很多主要電子零件均已過時，很難找到備用零件更換，維修保

養該系統愈來愈困難及昂貴。原來的設備製造商已停止生產型號已過時

的中央電腦、路旁交通燈控制器和若干備用零件，因而影響系統的妥善

及持續運作。鑑於用作維修保養的備用零件存貨有限，預計系統的運作

會受影響，因此，我們必須及時更換大埔及北區的區域交通控制系統。 
 
5 .  建議的新系統將更可靠，損壞及故障的情況亦會減少。由於購置

用 於 日 常 維 修 保 養 的 必 要 零 件 會 更 容 易 ， 因 此 可 減 少 預 計 的 經 常 開

支。此外，新交通燈控制器將採用先進的微型處理器及電子零件，將

更為節能。燈號控制器的設計亦可兼容近年引進的發光二極管 (LED)交
通燈，有助更準確地報告這類交通燈的故障情況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非經常開支  

 
6 .  我們估計，這項工程計劃的建設費用為 32 ,200 ,000 元，分項數字
如下－  
 

  千元 

( a )  更換大埔及北區區域交通控制系統  25 ,600  

( b )  工程計劃管理費  4 , 100  

( c )  應急費用  2 , 500  

 總計  32 ,200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故障類別包括：燈號因控制器或交通燈號電纜故障而熄滅；中央控制電腦及路旁控制
器的傳送短暫出現問題；以及探測器故障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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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關於上文第 6 段 (a)項， 25,600,000 元的預算費用會用於下列項目－  
 

( a )  區域交通控制系統的供應、安裝、測試和投入運作，包括中
央電腦系統、電訊設備、管理員控制台、路旁交通燈控制器

和車輛探測器；  
 
( b )  為更換路旁交通燈控制器而進行的土木工程、路旁交通燈電

線和電線管道的檢查和維修，以及其他相關工程；以及  
 
( c )  為在交通控制中心設置區域交通控制系統而進行的屋宇裝備

和電線鋪設工程。  
 
8 .  關於上文第 6 段 ( b )項，4 ,100 ,000 元的預算費用會用以支付更換計
劃的工程計劃管理費，有關工作包括擬備招標文件、監督招標過程、

承辦合約管理、督導現場更換和安裝工程，以及新系統的測試和投入

運作。  
 
9 .  關於上文第 6 段 ( c )項， 2 ,500 ,000 元的預算費用為應急費用，款額
相等於上文第 6 段 ( a )項所述費用的 10%。  
 
10 .  在 2 0 1 4 - 1 5 至 2 0 1 8 - 1 9 年度期間，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－  
 

年度 千元 

2 0 1 4 - 1 5  2 0 0  

2 0 1 5 - 1 6  3 , 9 0 0  

2 0 1 6 - 1 7  1 1 , 5 0 0  

2 0 1 7 - 1 8  1 0 , 1 0 0  

2 0 1 8 - 1 9  6 , 5 0 0  

總計  32 ,200  

 
 
經常開支  

 
11 .  新系統的每年維修保養經常開支估計約為 5 ,000 ,000 元，比現有系
統的約 6 ,600 ,000 元為低。所需的開支會在相關年度的預算中反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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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計劃 

 
12 .  我們擬於 2014 年第三季開展工程計劃，在 2018 年年初完成。建
議的時間表如下－  
 

 工作 預定完成日期 

( a )  擬備招標文件和招標  2015 年 4 月  

( b )  合約生效  2015 年 7 月  

( c )  設計區域交通控制系統  2015 年 1 0 月  

( d )  交付硬件  2016 年 1 月  

( e )  開發區域交通控制系統  2016 年 4 月  

( f )  安裝中央電腦系統  2016 年 4 月  

( g )  更換路旁交通燈控制器  2017 年 1 1 月  

( h )  區域交通控制系統測試及投入運作  2018 年 1 月  

 
 
公眾諮詢 

 
13 .  我們已在 2014 年 5 月 26 日就上述建議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
會。委員支持這項建議。因應委員的要求，當局已就更換其餘 3 個區域
交通控制系統的時間表，提供補充資料。  
 
 
背景  
 
14 .  區域交通控制系統利用一台中央電腦，協調區內的路旁交通燈的
運作，目的是為駛經多個燈控路口的車輛提供一連串的綠色燈號，以

減少燈位前停車和受阻的情況，令交通保持暢順。該系統也讓交通控

制中心的控制員因應交通情況，實時監察和調整路旁交通燈的燈號時

間，尤其可用以紓緩重大交通事故所引致的交通擠塞。目前，全港共

有 4 個區域交通控制系統 2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4 個區域交通控制系統分別是：香港島區域交通控制系統；九龍、荃灣、沙田及將軍
澳區域交通控制系統；屯門及元朗區域交通控制系統；以及大埔及北區區域交通控

制系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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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15 .  大埔及北區區域交通控制系統在 2003 年開始開發，並在 2005 年
全面投入服務。目前，該系統負責控制大埔、粉嶺和上水區內 139 個
燈控路口。由該系統控制的燈控路口的位置圖載於附件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4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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